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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就 2001年 5月 2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進一步回應

[立法會CB(2)1587/00-01(01)號文件 ]

李柱銘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中建議

的條例草案第 4(c)條的修訂版本，較原來的版本更不可接

受。 把 條例 草 案第 4(c)(iii)條 修 訂 為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 ”，將容許中央人民政府無須提出任何理由而把行政長

官免職。這會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根據《基

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第 4(c)
條的修訂版本是經考慮委員在以往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後

擬訂的。副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及行政 )補充，條例草

案第 4(c)(i)條關乎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辭

職的情況。條例草案第 4(c)(ii)條與根據《基本法》第七

十三 (九 )條將行政長官免職有關；而第 4(c)(iii)條則關乎

行政長官職位出缺的其他情況。他強調，條例草案第

4(c)(iii)條只屬描述性質，並非賦權條文。

3. 李柱銘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指明《基本法》中哪

些條文賦予中央人民政府權力，使其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4(c)(iii)條將行政長官免職。他表示，《基本法》已訂明

將行政長官免職的種種情況。政府當局不應把《基本法》

中沒有訂明的其他規定納入條例草案內。政制事務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第 4條並非賦權條文。政府當

局在上次會議提交的文件中，已解釋政府當局認為中央

人 民 政 府 有 權 撤 銷 行 政 長 官 任 命 的 法 律 依 據 [立 法 會

CB(2)1518/00-01(01)號文件 ]。

4. 李 柱 銘 議 員 表 示 ，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518/00-01(01)號文件 ]所引用的《基本法》條文關

乎行政長官的任命而非免職。他詢問《基本法》中有否

條文賦予中央人民政府權力，使其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把行政長官免職。
  
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制事務局局長在以

往會議上已解釋，根據普通法的原則，任命權亦包含免

職權。此外，應注意的一點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

三 (九 )條所作的決定，可以是撤銷對行政長官的任命。

6. 法律顧問指出，《基本法》中沒有明文授權中

央人民政府把行政長官免職，故有必要以解釋《基本法》

所普遍採用的原則，研究中央人民政府是否具有將行政

長官免職的隱含權力。倘若有此隱含權力，便應同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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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行使此項權力。他在上次會議已答應就此問題提

供書面法律意見。
  
7. 張文光議員表示，如將行政長官免職，則應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行事。由於條例草案第 4(c)(iii)條的

修訂版本把中央人民政府的權力擴展至超越《基本法》

所訂的範圍，故該條文會損害《基本法》第十二條所訂

的高度自治。他指出，《基本法》第十五條及《基本法》

附件一第一段均採用 “任命 ”一詞。該詞不應被解釋為 “任
命及免職 ”之意。即使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將行政長官免

職，亦應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事。經修訂的第 4(c)(iii)
條 (該條文所訂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沒有訂明 )會賦予中

央人民政府全無限制的權力撤銷對行政長官的任命。

8. 張文光議員表示，雖然《基本法》第十五條及

《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段採用 “任命 ”一詞，《基本法》第

四十八 (六 )及 (七 )條卻採用 “任免 ”一詞，顯示 “任命 ”並不

等同 “任免 ”。因此，任命權應不包含免職權。李柱銘議

員、劉慧卿議員及吳靄儀議員持同一觀點。李議員指出，

在《基本法》第五十五、五十六、七十三 (七 )、九十及九

十一條中，除 “任 ”字外，還有 “免 ”字。他補充，在他出

任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期間，起草委員會研

究如何草擬《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時，甚至沒有提起中

央人民政府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

9.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強調，條例草案第 4條並非賦

權條文，該條文並無賦予中央人民政府額外權力，以罷

免行政長官。中央人民政府罷免行政長官的權力來自《基

本法》。他重申，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作出的

決定包括撤銷對行政長官的任命。任命權同時包含免職

權亦為普通法原則。

10. 楊森議員批評，條例草案第 4(c)(iii)條的修訂版

本，較原來的版本更不可接受，因為該條文會容許中央

人民政府在任何情況下將行政長官免職，無須提出任何

理由。他詢問，由於《基本法》為憲制文件，在詮釋《基

本法》時引用普通法原則是否恰當的做法。

11.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條例草案第 4條並非賦

權條文。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事務 )補充，條例草案第 4
條及條例草案的詮釋和運作方式應與《基本法》相符。

12. 法律顧問表示，《基本法》為憲制性的法律文

件。《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會是香港

特區的憲制法例。在解釋只列出大原則的《基本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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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或會參考香港特區的法例。因此，條例草案第 4(c)(iii)
條的草擬工作應審慎進行。

13. 劉慧卿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4條應只收納《基

本法》所載的條文。因此，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應予刪

除。她請法律顧問就中央人民政府有否權力將行政長官

免職的問題發表意見。

14. 法律顧問表示，其初步意見認為中央人民政府

似乎有權將行政長官免職。不過，此一權力應根據《基

本法》的規定行使。如以普通法原則解釋本身為一般條

文的第 4(c)(iii)條，則可察覺第 4(c)(iii)條下的權力並非全

無限制，而是須受到條例草案前部分所載較具體的條文

所約束。然而，由於條文本身屬憲制性質，此問題須作

進一步研究。

15. 吳靄儀議員表示，雖然條例草案第 4(c)(i)及 (i i)
條對《基本法》的具體條文有所提述，第 4(c)(ii i)條卻沒

有提及《基本法》的任何條文，令人以為第 4(c)(iii)條指

《基本法》所列情況以外的任何情況。她認為，如有任何

其他情況，便應具體將之列出。她補充，《基本法》為

憲制文件，而當中一項基本原則是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

治。在這項原則下，中央人民政府未必會在《基本法》

第五十二及七十三 (九 )條所載情況以外的情況下將行政

長官免職。條例草案第 4(c)(iii)條與此項原則並不一致。

她補充，如中央人民政府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超越《基

本法》所訂範圍，即使沒有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此項

權力的行使亦不應受到影響。然而，若把條例草案第

4(c)(iii)條刪除，中央人民政府如要將行政長官免職，便

必須作出解釋。

16. 司徒華議員表示，通過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相

等於接受 “任命 ”等同 “任免 ”的觀點，亦相等於接受《基

本法》第十五條授權中央人民政府將任何主要官員免職

的觀點。他提到《基本法》第四十八 (五 )條時指出，如 “任
命 ”包含 “任命 ”和 “免職 ”，主要官員的任命和免職便不會

在該條文中分開處理。

17. 梁富華議員詢問─

(a) 可否視條例草案為憲制法例；

(b) 可否就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罷免現任行政長官一

事在香港法院提出申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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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否把條例草案第 4(c)(iii)條修訂為 “根據《基

本法》在任何情況下 ”？
　
1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是按

照《基本法》附件一制訂的，該附件訂明由香港特區根

據民主、開放的原則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至於申訴的

問題，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事務 )表示，行政長官在法律

上可向法院尋求作出有關其權利和身份的聲明。然而，

法院對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並無管轄權。

政府當局

19. 法律顧問表示，研究條例草 案是否憲制法例，

對條例草案第 4(c)條的草擬工作或有幫助。至於申訴的問

題，他建議政府當局提供其所持意見的法律依據。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答應提供書面回應。

20. 吳靄儀議員提到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事務 )指
法院無權管轄中央人民政府行為的說法時表示，法院對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區的任何行為的效果有管轄權。

她補充，在解釋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權在《基本法》第

五十二及七十三 (九 )條範圍以外將行政長官免職時，有兩

項原則或會有幫助。其一是法律文件如有任何含糊之

處，應解釋為不利於授權人。如當中並無提及 “免職 ”，
便應嚴格解釋為除非在法律文件所述明的情況下，否則

不得將行政長官免職。另一原則是在解釋憲制文件時，

應根據文件的目的作出盡量廣闊的詮釋。《基本法》是

一份把若干權力和自治權授予香港特區的法律文件。如

把中央人民政府的權力解釋為中央人民政府有權隨意地

以《基本法》未有載明的理由把行政長官免職，將損害

香港特區的自治。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除非在訂

明的情況下，否則當採用 “任命 ”一詞時，不應假定該詞

涉及免職權。

21. 吳亮星議員表示，如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與《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一併閱讀，可察覺《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關乎行政長官的選舉和任命，而《基本法》

第七十三 (九 )條則關乎通過彈劾案及報請中央人民政府

決定。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把條例草案第 4條中的 “將行

政長官免職 ”修訂為 “撤銷對行政長官的任命 ”。

2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提到政府當局文件中的第六

條問題。他答稱，條例草案第 4(c)條原來採用 “撤銷 ”一
詞，而部分委員曾建議以其他用語取代 “撤銷 ”。經研究

《基本法》的條文後，政府當局建議以 “免職 ”取代條例草

案第 4(c)條的 “撤銷 ”，使其與《基本法》的用語一致，例

如《基本法》第四十八 (五 )條、第四十八 (六 )條、第七十

三 (七 )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九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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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曾鈺成議員表示，他並不認為條例草案第 4條是

賦權條文，目的在於授權中央人民政府在任何情況下將

行政長官免職。然而，他認為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並無

必要，故應予刪除。他表示，如在草擬《基本法》的過

程中認為有需要賦予中央人民政府在其認為恰當的情況

下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基本法》中應加入了有此

效果的明確條文。
    
24. 劉慧卿議員表示，即使刪除條例草案第 4(c)(iii)
條，政府當局仍有必要解釋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權在《基

本法》未有列明的情況下將行政長官免職。

政府當局 2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應考慮委員所表達的意見

及提供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就 2001年 5月 15日會議上所提問題的回應

[立法會CB(2)1613/00-01(01)號文件 ]

26. 應主席所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述政

府當局就 2001年 5月 15日會議上所提問題的回應。

27. 李柱銘議員憶述，中英兩國政府對英國國民 (海
外 )護照持有人的地位有不同意見。中國政府認為英國國

民 (海外 )護照只屬旅行證件而非護照。他詢問，政府當局

的文件指 “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必須效忠英女王，

並且 不 得觸 犯 有 關叛 國 罪 的 法 律 ”此 一 說 法 的 來 源 為

何。他認為必須澄清這是否純屬英國政府的意見，抑或

中國政府亦持相同看法，此點相當重要。

28.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事務 )答稱，中英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 ”)已處理前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持有人的身份

問題。中國政府的決定是容許以前為英國屬土公民的中

國公民使用由英國發出的旅行證件，到其他國家或地區

旅遊。英國政府認為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為英聯邦

公民，並須效忠英女王。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可在

第三國家享有英國領使服務。有關叛國罪的評論來自前

香港大學教授史維理 (Peter Wesley-Smith)著寫名為《香

港憲法和行政法》(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Hong Kong)一書第 331至 332頁。

29. 李柱銘議員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只視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為旅行證件。政府當局所引述的純屬英方意

見，並不反映中央人民政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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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根據香港特區籌備委

員會 (“籌委會 ”)在 1996年 10月 5日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決

定，第一任行政長官必須放棄外國護照，包括英國屬土

公民護照和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

事務 )補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所有香港中國

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都是中國公

民。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管部門自 1997年 7月 1
日起，允許原被稱為英國屬土公民的香港中國公民使用

由英國政府簽發的旅行證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旅遊。

31. 李柱銘議員表示，中英兩國政府對英國國民 (海
外 )護照持不同意見。中國政府認為該護照只是旅行證

件，而且不承認任何賦予該護照持有人的身分或權利。

他批評說籌委會就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所作的決定既無

必要亦不公平，因為該決定與中國政府先前表達的意見

並不相符。

政府當局

32.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會議上曾引述各有關

文件的摘錄。

(會後備註：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摘錄已於 2001
年 5 月 23日隨立法會CB(2)1618/00-01號文件送

交議員參閱。 )

33. 吳靄儀議員表示，中英兩國政府均認為英國國

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沒有英國居留權。根據中國法律，英

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在香港特區不可享有任何英國

領使保護。任何中國公民均不得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關叛國罪的法律。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持有英國國

民 (海外 )護照並無違反《基本法》第四十四條所訂的客觀

準則。她表示，現已解散的籌委會只涉足決定香港特區

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方法。因此，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引述的文件與條例草案無關。她補充，行政長官不得為

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的規定可能違憲。

3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引述籌委

會就第一任行政長官所作的決定，只供議員作參考之

用。正如政府當局文件所解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行政長官必須宣誓效忠香港特區。根據《基本

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並代表

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九 )條，行政長官代

表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對外事務。若行政長官效忠另一個

海外國家或履行對有關國家的義務，將與他作為香港特

區代表的身分不符。因此，對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

訂立有關規限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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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司徒華議員表示，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沒

有英國居留權。因此，持有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並無違反

《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訂明行政長官不得有外國居留權的

規定。他認為有關行政長官所持旅行證件的規定，應修

訂為針對行政長官在外國有否居留權的規定。

3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條例草案第 13條關乎

候選人不得在任何外國國家有居留權的規定，而條例草

案第 14(e)條則關乎候選人所持有的旅行證件。外國護照

持有人須效忠外國。這會與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代表

的身份不符。

37. 吳靄儀議員表示，旅行證件有別於護照，前者

對持有人的國籍並無影響。她補充，持有外國護照與效

忠香港特區並無衝突。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不應被

禁止獲提名。

3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如把《基本法》

第四十三、四十八 (九 )及一百零四條一併閱讀，便可察覺

到有充分理據支持對持有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的人士施

加限制。

39. 陳婉嫻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向公眾清楚解釋

中英兩國政府對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身份的不同

意見。

4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基本法》就各類人

士的國籍有不同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七條，

非中國籍或有外國居留權的立法會議員所佔比例，不得

超過全體議員的 20%。由於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區，對他

的規定亦較為嚴格，故行政長官持有外國簽發的護照或

類似文件並不恰當。就此方面，法律顧問請委員注意《基

本法》第六十七條主要關乎外國居留權，而非持有外國

護照。

41. 楊森議員表示，雖然《基本法》第四十四條只

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為沒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

居民，政府當局卻對候選人持有的旅行證件施加了額外

規定。他補充，中國政府一向認為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只

是旅行證件而非護照。

42. 曾鈺成議員告知委員，他曾出席籌委會在 1996
年 10月 5日的會議。他憶述籌委會並無討論政府當局提及

的效忠問題。他察覺到《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並沒有

就效忠問題在行政長官與其他類別人士之間作出區分。

儘管中央人民政府表明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持有人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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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方享有英國領使保

護，英國政府曾表示，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持有人在第三

國家享有英國領使服務及保護。鑒於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持有人在第三國家會被視為英國公民，而行政長官又必

須代表香港特區，籌委會所得結論是候選人應放棄其英

國國民 (海外 )護照。

4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同意曾鈺成議員的意見。他

強調，條例草案內的條文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44. 張文光議員表示，問題的癥結在於中英兩國政

府對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立場。有關的立場載於中英兩

國政府因應聯合聲明的簽訂而交換的備忘錄。根據英方

的備忘錄，在 1997年 6月 30日前為英國屬土公民者，從

1997年 7月 1日起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故根本不涉及效

忠或叛國罪的問題。根據中方的備忘錄，所有香港中國

公民，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都是中國公

民。張議員表示，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持有人如符合《基

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應符合獲提名的資格。因此，

政府當局提出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應被取消獲提

名資格的建議，與中英雙方的備忘錄並不相符。

4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有關英國國民 (海外 )
護照的規定有充分理據支持，並且符合《基本法》。

46. 吳亮星議員表示，如有例子證明某國家所簽發

的旅行證件之持有人雖然不享有該國的居留權，但其後

該國卻提出立法修訂賦予持有人有關權利，則政府當局

的建議或有支持理據。

政府當局

47. 劉慧卿議員表示，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是基於歷

史原因而簽發的。她認為條例草案不應施加一些在《基

本法》中沒有訂明的規定。她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其

建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委員所提事項提交的回

覆已於 2001年 5月 26日隨立法會 CB(2)1647/00-
01號文件發出。 )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48.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01年 5月 29日上

午 8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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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委員同意在 2001年 5月 31日上午 8時 30分加開一

次會議。

50. 會議於上午 10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0月 30日


